
 

 
 

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
执行裁定书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(2022)苏 1181 执 3742号之一 

 

申请执行人：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丹阳分中心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1181468790239E，住所地丹阳市城市绿

洲小区 1 幢 1-1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许剑波。 

被执行人：孙川儿，男，1948 年 8 月 5 日生， 

 

被执行人：袁吐凤，女，1947 年 5 月 16 日生， 

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丹阳

分中心与被执行人孙川儿、袁吐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

被执行人孙川儿、袁吐凤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(2022)苏

1181民初 1238号民事调解书履行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

行。本院于 2022年 10 月 8日以(2022)苏 1181 执 3742 号执行

裁定书查封了坐落于丹阳市碧水兰庭 1 幢 1 单元 502 室（苏

2017丹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5799号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



 

拍卖坐落于丹阳市碧水兰庭 1 幢 1 单元 502 室（苏 2017

丹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5799号）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吴光俊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蔡保瑞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张  忻 

 

 

 

二Ｏ二二年十月八日 

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黄世增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王雪薇 


